附件1

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德宏州人民政府
	公示日期
	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25日

	整改任务

概述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50—42）指出：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任务重。云南省生态环境脆弱，加上一些地方过度开发利用、局部地区天然林面积减少、林下种植等因素，野生动植物原生境退化、种群孤立、数量下降等情况不同程度存在，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任务重。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威胁高等植物种类约2600余种。其中，滇东南和滇西北地区仍然存在传统采集利用野生药用植物、兰科植物情况，三七、杜仲等野外种群消失，石斛、野生稻等分布点急剧减少。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栖息地破碎化问题突出，种群恢复缓慢。

整改目标：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从2021年起严格天然林管理，严格执行天然林停止商业性采伐政策，规范林下种植，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同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确保野生动植物原生境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整改情况
	（一）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一：进一步加强天然林保护管理。2021—2023年依法依规严格控制工程建设项目占用天然林，认真贯彻落实天然林保护修复政策，科学适度发展林下经济，确保生态功能不下降。

整改情况：一是印发《关于加强林草资源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的通知》《关于开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和草原监督检查的通知》，加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严格控制建设项目占用天然林，符合使用天然林地的建设项目县级林草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不可避让论证且报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强化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事前指导和事中事后监管，及时开展行政监督核查。二是持续加强天然林保护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天然保护修复政策。2021年融合“国土三调”成果数据后，通过林草湿综合监测、天然林调查核实等重点工作，进一步优化调整天然林范围，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划定天然林停伐面积381.46万亩，2021年至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补助资金20439.76万元。申报森林抚育项目6.15万亩（2023年3.95万亩，2024年2.2万亩），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720万元，实施森林抚育释放林下空间，鼓励因地制宜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发展林下经济。三是建立完善森林资源统一管护体系，结合林长制“一长两员”，把管护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以县市级为单位，建立完善森林资源统一管护体系，2023年新建管护站8个、维修改造1个，2024年新建管护站7个、维修改造2个，2025年正在推进建设4个（新建3个、维修1个），累计下达资金980万元（新建900万元、维修资金80万元），划定管护责任区3000个、责任人2711名、巡护路线4347条，选聘各类护林员4346人，进一步细化森林资源管护网格，充分发挥林长在统筹资源保护、有效化解资金兑付和林区急、难、险、重问题的关键作用，督促基层林长、护林员和专管员有效履职，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二：持续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拯救，开展种群数量监测和野生植物极小种群就地、近地和迁地保护。2021年完成云豹野外种群数量调查与栖息地恢复监测研究项目、陇川县菲氏叶猴监测与保护实施项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收容救护项目，2022年完成斜翼扩繁与回归种植技术研究项目。

整改情况：实施完成云豹野外种群数量调查与栖息地恢复监测研究、陇川县菲氏叶猴监测与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斜翼扩繁与回归种植技术研究项目，4个项目均通过专家验收。此外还申报实施了德宏州穿山甲物种调查，德宏州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保护及栖息地恢复，野猪种群调控，蜂猴救护繁育研究中的遗传谱系建立与野化训练，滇南风吹楠天然种质资源收集与评价，东白眉长臂猿救护繁育与野化训练，绿孔雀种群、马来熊种群等重点野生动物调查，云南娑罗双、长蕊木兰、征镒木、瑞丽芭蕉拯救与回归，云南德宏赤颈鹤人工繁育基地建设，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双角犀鸟保护及栖息地恢复，德宏州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廊道建设，极小种群植物云南藏榄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东京龙脑香、阿萨姆娑罗双、盈江柳安的拯救与回归，白掌长臂猿人工繁育，云南省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云南娑罗双监测、德宏州草本植物资源调查等17个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拯救保护项目。通过以项目为抓手，着力强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调查监测、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等工作，德宏州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率达到95.02%，保护成效显著、亮点纷呈，成功繁育白眉长臂猿3只，犀鸟人工招引巢箱有序引导犀鸟进巢育雏并获得成功，我国首只人工繁育救护的河燕鸥顺利放归野外。

完成情况：已完成。

（三）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三：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活动。2021—2023年，与政法、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海关等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协同执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采集、交易、食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整改情况：2021—2025年期间，州林草局联合政法、网信、公安、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邮政、海关等有关部门每年定期开展“清风行动”“网盾行动”等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紧盯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交易，对野生动植物猎捕（采集）、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进出口实施多环节、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5年来累计收集违法犯罪线索341条，出动执法人员4.3万余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1万余辆/次，监督检查场所2.3万余处/次，立案查办非法猎捕（采集）、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案件436起，其中：刑事案件287起，行政案件149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441人，打掉犯罪团伙11个；收缴野生动物1566只/头/尾，野生动物制品865.14千克，收缴非法猎（渔）具464个/张；收缴野生植物4385株、丛，野生植物制品28024.6千克；收缴违法所得334万元，处罚款和罚金41.68万元。

完成情况：已完成。

（四）州级《整改方案》措施四：持续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补偿和野生动物收容救护。2021—2023年每年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投保额不低于120万元。

整改情况：一是持续加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补偿工作。2021年至2025年德宏州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投保额共计744万元，其中：2021年120万元，2022年132万元，2023—2025年每年164万元。通过德宏州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以招标方式采购，确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宏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州分公司为保险服务承保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每年签订保险服务合同，并及时督促承保单位抓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工作，2021年1月至2025年3月期间，共受理野生动物肇事案件3871起，赔付资金444.39万元，申报案件结案率和已结案件保险金兑付率均达到100%。二是切实做好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坚持“应收尽收、应救尽救、应放尽放”的原则，依法依规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德宏州共收容救护野生动物788批154种1027只（条、头），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只，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25只，三有动物298只，无保护级别动物7只，动物制品1件，未知物种（卵）5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10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Ⅲ63只，外来物种16只。经救护成功后放归687只；调配179只，其中，活体64只，死体115只。2025年3月底，州收容救护中心收容在养野生动物69种955只，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1只、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22只、三有动物241只，人工繁育8只、无保护级别1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3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8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Ⅲ454只，外来物种37只。

完成情况：已完成。

（五）州级《整改方案》措施五：科学规划，在保护的前提下依法依规逐步规范林下种植。2021年底前完成《德宏州林药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20—2030年）》编制。

整改情况：完成《德宏州林药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21—2030年）》编制工作，印发《德宏州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德宏州草果产业扩面提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德宏州推进石斛产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以石斛、草果、中药材为主的林下经济发展迅速，截至2024年林下种植总面积达到75万亩，建设新植示范基地11个、面积2725亩，提质增效示范基地9个、4460亩。

完成情况：已完成。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芒市、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梁河县分别于2023年11月14日、2025年4月2日、2025年4月17日、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日组织开展县市自查自验，并通过验收；2025年4月29日，州林草局联合州公安局、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州生态环境局、州农业农村局召开州级验收视频会议，听取各县市人民政府整改情况汇报，查阅了有关佐证材料。验收组认为，已达到整改任务有效解决、目标充分实现、措施落实到位、长效机制健全、台账资料完善的要求。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龚舒静  0692—3990318
电子邮箱：dhlcsdk@163.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